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海报、横幅等宣传品
张贴悬挂申请审批表
	申请部门（单位）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张贴、悬挂事由
	
	张贴、悬挂
起止时间
	自     年    月   日起
       
       年    月   日止

	

海报、条幅内容
	张贴、悬挂地点：
1.教学楼二楼展厅  2.教学楼天井南侧
[bookmark: _GoBack]3.综合楼      4.教学楼与图书馆间小道
5.教学楼后街  6.食堂
7.图书馆      8.足球场围栏
9.篮球场围栏  10.学子广场

	1
	例如：热烈欢迎新同学
	1、2、3号位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申请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
意见
	



年   月   日
	

安全处
审批意见

	


（公章）  
年   月   日

	
党委  
宣传部
审批意见

	

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	

主管领导
意见
	


（公章）  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备注：1. 临时性张贴悬挂海报、条幅，请在事后补填审批表 
2. 此表报党委宣传部留存
3. 此审批表可以使用二次纸打印

